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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使本校華語文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招募之華語生儘早適應校園生

活，順利完成課業，落實華語生輔導機制，明確輔導責任制度及多元輔導機

制與程序，特依本中心設置辦法第三條第五項規定，訂定「國立金門大學華

語文中心輔導作業規定」（以下簡稱「本規定」）。 

二、本中心主任、教師及行政人員之輔導職責如下： 

(一) 主任之職責： 

1. 兼任總導師，督導中心人員執行教學、輔導事項。 

2. 召集並主持本中心「輔導成效會議」（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 

3. 因應突發狀況，可召集並主持臨時輔導成效會議。 

(二) 教師及行政人員之職責： 

1. 依聘約規定留校輔導學員，處理學員生活、課業問題。 

2. 參加本中心相關會議或活動，並配合執行相關任務。 

3. 繳交輔導紀錄。 

三、華語生生活輔導應包含以下項目： 

(一) 入學接待：華語生入學接待事宜由本中心負責，必要時得由本校國際

處、學務處等單位協助。 

(二) 法令宣導：華語生入學後，應由本中心擇期舉辦新生輔導說明會，使

其盡快認識校園環境，瞭解簽證、入出境、居留、健保、一般生活法

律，校內相關法規等相關規定，並提供書面資料供華語生參考，使其

盡快適應校園生活。 

(三) 互助輔導：華語生入學後，應由本中心成立學生互助編組，並得安排

本校學伴國際交流社或相關系所熱心學生擔任輔導志工（或稱「學伴」），

為華語生提供生活協助。本中心老師則應不定期進行訪視，關懷其生

活起居及提供必要協助。 

(四) 保險： 

1. 華語生於註冊入學時，應配合本校學務處規範，繳費參與「團體外

籍學生健康保險」。 

2. 入學時已有其他保險足以覆蓋在臺期間醫療所需者，於出示保險單

並簽署「外籍生保險拒保切結書」後，得免強制加保。 

3. 在臺連續居留達六個月以上者，應投保全民健康保險。 

(五) 簽證及居留證：華語生應於簽證或居留證到期日前一個月依移民署送

件須知規定向本中心繳交所需證件；逾期辦理可能導致罰款或強制出

境，後果應自行負責。 

(六) 學生宿舍住宿與管理：華語生可申請本校學生宿舍，由學務處依宿舍



供應狀況分配住宿，辦理入住後，應遵守本校「學生宿舍輔導辦法」

及學生宿舍生活公約等規定。 

(七) 校外賃居管理：華語生在校外賃居者，應比照本校「學生校外賃居生

活輔導辦法」辦理，於報到註冊繳費時，應主動填報賃居地址及房東

聯絡電話，以利本中心輔導人員定期與不定期訪視與聯繫。 

(八) 心理諮商：華語生如因生活適應等問題有心理諮商之需求時，由本中

心轉介學務處身心健康中心提供協助。 

四、華語生安全輔導應包含以下項目： 

（一） 華語生入學後應遵守校規，及教育部有關學生安全，如交通安全、

菸害防制、藥物濫用、愛滋病防治等相關法規。 

（二） 華語生如於校內、外發生違法犯紀或重大急病傷困等校安事件，應

依本校校園安全事件處理及緊急事件通報程序，通報本中心與學務

處共同協處。 

五、華語生如有到課異常情況，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 無故缺、曠課時，應登載於點名記錄表。 

（二） 連續缺、曠課達 3 節以上時，應立即通報本中心，由授課教師約見

學生進行晤談，或以其他方式進行溝通，並作成訪談輔導記錄。 

（三） 連續缺、曠課達 6 節以上時，應由主任約見學生進行晤談，或以其

他方式進行溝通，關懷其學習與生活適應狀況，並做成訪談輔導記

錄。 

（四） 缺、曠課時數累積達課程總時數八分之一者，應由主任進行預警、

輔導。 

（五） 缺、曠課時數累積達課程總時數四分之一主，應取消其華語生資格，

並由本中心通報內政部移民署及外交部，註銷其居留證或簽證。 

六、華語生如生活出現異常情況，應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 如涉及性平案件，本中心教師與行政人員依法均有義務立即通報學 

務處依規定處理。 

（二） 如涉及刑、民事案件，由主任會同國際處、學務處相關主管協助處

理。 

（三） 如遭通報無工作許可而有非法打工事實者，取消其華語生資格，由 

中心通報移民署及外交部註銷其居留證或簽證。 

七、華語生如因違反本規定或遭取消資格者，已繳交之學費不予退還。 

八、本規定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